2025年泉州市青少年体育人才“一条龙”
贯通培养招生入学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20〕36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5）的通知》（教基厅函〔2025〕5号）以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人才保障促进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闽政办〔2024〕37号）、《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落实青少年足球人才招生政策扩大人才培养规模的通知》（闽教办体〔2024〕11号）、《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体育局关于印发推进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建设若干措施的通知》（闽教体〔2025〕4号）等文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公平入学长效机制，巩固招生改革成果，提高青少年体育人才“一条龙”贯通培养试点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透明度，推动学校体育工作改革发展，畅通青少年体育人才成长通道，制订本方案。
一、成立青少年体育人才“一条龙”贯通培养工作小组
      各试点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各试点市直学校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青少年体育人才“一条龙”贯通培养招生入学工作，成立由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工作小组，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各项工作稳妥有序实施。
二、规范招生方式和程序
（一）招生方案。各试点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各试点市直学校要结合实际，科学制定青少年体育人才“一条龙”贯通培养招生方案，细化招生办法，明确各学段招生范围、各学校招生指标、报名流程、报名方式，资格审查、测试流程及入学办理方式。足球项目试点学校每年招生指标原则上每校每学段不超过20人，篮球项目试点学校每年招生指标原则上每校每学段不超过15人。以上招生指标中，试点学校“一条龙”贯通培养招生计划数在该学校的总招生计划数上作额外增量，不占用该校总招生计划数，学校该试点项目未完成的招生计划数不再调回。相关方案于5月22日前报送泉州市教育局，经审批同意后，向社会公布并实施。
（二）招生方式。各试点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各初中、高中试点学校按照本办法，及时发布招生方案、严格审核报名资格、组织开展专业测试、及时对预录取结果进行公示，最终确定录取名单。
（三）招生对象范围。参加试点的高中校和初中校仅能面向本“一条龙”范围内的学校进行招生，遴选在足球、篮球方面基本功扎实、潜质突出的学生，从小学阶段开始进行跟踪培养，建立初中、高中人才梯队。具体要求如下：
1.高中招生对象：初中阶段参加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主办或联办的比赛，获得二等奖及以上奖项的队员；参加市级教育行政部门主办或联办的比赛，获得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队员。参加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主办或联办的比赛并获奖的队员。
2.初中招生对象：小学阶段参加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主办或联办的比赛，获得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队员；参加市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主办或联办的比赛，获得奖项的队员。
（四）报名流程
1.报名时间：本方案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5月25日前。
2.报名方式：符合条件的招生对象，可通过试点学校公布的报名方式进行报名，并于2025年5月25日前提交学校推荐表、获奖证书、学籍证明等佐证材料。
（五）资格审查
1.各试点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各试点市直学校对报名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学生可以参加专业测试。凡提供假证明、假材料，骗取报考或录取资格的学生，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该生报考或录取资格，并追究相关责任。
2.各试点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各试点市直学校将资格审查结果于2025年5月26日前报送泉州市教育局备案。
（六）专业测试
1.关于“一条龙”小升初阶段专业测试安排
①各试点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各试点市直学校于2025年5月28日前公布测试时间、地点并组织专业测试。测试工作由各学校所属教育行政部门组织。
②资格审核通过的学生必须参加身体素质及专业测试，全面考察学生的身体素质、足球、篮球基本技能和比赛综合能力。各试点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专业测试办法报泉州市教育局审批同意后执行。
③各试点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各试点市直学校须于2025年5月29日前公布专业测试结果。
2.关于“一条龙”初升高阶段专业测试安排
①各试点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各试点市直学校于2025年6月13日前公布测试时间、地点并组织专业测试。测试工作由各学校所属教育行政部门组织。
②资格审核通过的学生必须参加身体素质及专业测试，全面考察学生的身体素质、足球、篮球基本技能和比赛综合能力。各试点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专业测试办法报泉州市教育局审批同意后执行。
③各试点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各试点市直学校须于2025年6月14日前公布专业测试结果。
（七）预录取结果
1.关于“一条龙”小升初阶段预录取结果
①各试点学校对学生专业测试成绩进行位次排名，根据招生计划人数直接确定预录取名单。
②预录取名单须于2025年5月30日前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由试点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将名单报送泉州市教育局备案。
③被试点初中校预录取的学生，不再参与其他公民办初中学校招生录取。预录取的学生放弃“一条龙”招生录取资格截止时间为2025年6月6日前，空缺名额不再进行补充录取。
2.关于“一条龙”初升高阶段预录取结果
①各试点学校对学生专业测试成绩进行位次排名，根据招生计划人数直接确定预录取名单，预录取对象文化成绩原则上应达到全市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
②预录取名单须于2025年6月16日前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由试点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将名单报送泉州市教育局审批。
③被试点高中校预录取的学生，须在志愿填报时填报试点高中校的体育人才“一条龙”贯通培养项目及其他意向学校，待中考成绩公布后，在投档分达到我市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或达到经试点县<市、区>教育局申请、泉州市教育局审定后的最低录取控制线）即作为“一条龙”招生对象正式录取，不再参与后续招生批次录取。未被“一条龙”招生录取的对象，参与后续招生批次录取。
3.签订青少年体育人才“一条龙”贯通培养协议。各试点学校要制定贯通培养协议，明确培养内容、权利义务，并与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签订三方培养协议。
三、有关要求
（一）泉州市教育局和各试点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及时向社会公布招生计划、测试结果和录取名单，确保招生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
（二）泉州市教育局和各试点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成立青少年体育人才“一条龙”贯通培养招生工作小组，及时处理招生过程中出现的投诉和问题，确保各项工作规范有序进行。招生工作全程接受各级纪检监察部门监督。
（三）为进一步扩大改革试点工作成效，2026年起，拟对近两年取得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主办或联办的比赛冠、亚军，或者被列入全国试点学校并取得省级比赛前三名的“一条龙”试点高中学校，进行遴选认定，允许其面向全市招收具有足球、篮球特长的学生。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可探索开展本级青少年体育人才“一条龙”贯通培养工作，有关自主招生方案参照本文件执行。各试点单位要注重总结，挖掘好的做法，树立典型宣传，营造良好氛围，为持续深入开展“一条龙”贯通培养工作积累更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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